
 1 

证券代码：000688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公告编号：2019-068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 

        或处罚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2013年恢复上市以来，严格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及控制制度，提

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鉴于公司拟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现将公司最近五年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及相

应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公告如下：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最近五年，公司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有三次，具体如下： 

（一）2014 年 10 月，重庆证监局向公司下发《关于对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采取

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重庆证监局【2014】9号） 

1、主要内容 

要求公司对现场检查中发现的公司治理及信息披露问题、财务核算问题进行整改。其中，

关于公司治理及信息披露主要问题为：关联交易及重大事项未及时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关联交易及关联方往来披露有误、“三会”运作不规范问题、内幕知情人登记不全面等问

题；关于财务核算主要问题为：现金及银行存款核算不规范、成本核算不规范、无形资产和固

定资产核算不规范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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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改措施 

针对上述两类问题，公司一一进行了整改，具体如下： 

（1）公司治理及信息披露问题 

公司对相关公司责任人进行通报批评，并引以为戒，组织下属各公司相关人员学习相关规

定统一认识；强化对公司财务数据的统计和核查管理，对信息披露公告文稿尤其是定期报告的

草拟、校对、审核、发布流程管理，从流程上杜绝财务数据和财务信息披露错漏的发生，提高

信息披露工作的质量。 

进一步梳理、规范关联方交易事项，坚决杜绝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事件的发生。对相

关年度报告中关联交易、资金往来统计数据等错漏进行自查；对关联交易进行补充披露。 

补签完善相关人员的签字并归档整理，强化文稿资料及时归档入卷要求，切实保障“三会”

运作程序的规范性。在涉及重大事项的筹划、决策等各个阶段，由董事会办公室专人负责落实

执行内幕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2）财务核算问题 

加强对各下属子公司相关人员的教育和培训，提高财务人员业务素质，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和监管要求对会计核算不规范的地方进行规范，并完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确保财务信息

及时准确。同时，完善了子公司内部现金和银行账户管理制度，加大内部审计检查力度，确保

资金安全。 

（二）2015年6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向公司下发《关于对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监

管函》（公司部监管函【2015】第45号） 

1、主要内容 

2014年7月14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收购宝鸡铜峪矿业有限公司100%股权》等

议案，东升庙矿业拟以5,800万元收购宝鸡铜峪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峪公司”）100%

股权。7月15日，东升庙矿业向铜峪公司股东支付股权转让预付款3,000万元；临时接管后，东

升庙矿业累计向铜峪公司注入周转资金5,270万元，公司未对上述财务资助履行临时信息披露

义务以及审议程序。 

2014年12月4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凤阳县中都矿产开发服务有限公司100%

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等议案，公司拟收购中都矿产100%股权，建新集团对中都矿产报告期

初存在资金占用508万元，报告期新增92万元，截至2014年12月23日建新集团偿还完毕上述

资金占用600万元。2014年12月17日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称“截至日前，中都矿产矿业权权属

不存在争议和瑕疵的情形，也不存在为股东担保以及股东对其资金占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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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5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向公司下发《关于对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监管

函》（公司部监管函【2015】第 45 号），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规则》第2.2条、第

2.4条、《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7.4.3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希望公司及全体董事吸取教训，严格遵守《证

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2、整改措施 

（1）公司及时组织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学习了《证券法》、《公司法》等法

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确保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熟练掌握上述法规、规定，提

高风险控制意识。 

（2）公司及时总结了教训，同时进一步加强相关人员对证券法律法规学习，确保上市公

司对外提供资助，经过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与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规范，杜绝类似情况的出现。 

（三）2019年7月2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向公司下发《关于对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监

管函》（公司部监管函【2019】第42号） 

1、主要内容 

2018年12月27日，公司披露《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向书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拟收购宝

金矿业持有的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51%的股权，支付20,000

万元保证金，标的公司以其持有的探矿权向公司提供抵押。公司与交易对方于2019年7月15日

终止收购事项，并约定交易对方最迟于2019年9月30日之前将保证金及资金成本汇款至公司账

户。标的公司所持探矿权因探矿权储量报告尚未评审备案等原因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但公司

未及时披露上述情况。 

2019年7月2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向公司下发《关于对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公司部监管函〔2019〕第42号）：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规则》第2.1条、第7.6条的

规定。希望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吸取教训，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

等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此类事件

发生。同时，提醒公司密切关注交易对方的资金状况，确保及时收回上述保证金及资金成本。 

2、整改措施 

（1）公司及时组织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学习了《证券法》、《公司法》等法

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确保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掌握上述法规、规定，提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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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披露及时、准确、完整的意识，杜绝类似情况的出现。 

（2）公司密切关注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采取有效措施，公司已于2019年9月29日、9

月30日、10月17日、10月18日合计收到交易对方返还的全部保证金2亿元。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25 日 


